附件2
律师事务所合规自查承诺书
　　　　区司法局：

本所根据2025年度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工作通知要求，经对本所执业和管理活动进行全面自查，确认本律所目前处于正常执业状态，律所不存在开展与法律服务无关的其他经营性活动；律所及律师、工作人员不存在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；不存在律所自有资金账户与客户委托账户混同情形；不存在律所及律师、工作人员挪用客户资金、违规进行投资理财等非法金融活动行为；不存在律所资金被非法挪用情形；不存在律所公章、合同用章管理不规范情形；不存在境内外资本、非律师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控制律师事务所等情形。

或：本所根据2025年度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工作通知要求，对本所执业和管理活动进行全面自查，存在上述XXX问题。（如无相关情形，此段在提交司法行政机关时删去。）
本所承诺以上情况属实。如有不实，将承担“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虚假材料”的法律责任。 
承诺人：（律所负责人签字） 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　月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（律所盖章）


